
一张 X?片反复用 骗取工伤保险 160万
企业老板因涉嫌诈骗罪被诉

法治庭审A6

跨国DNA取样怎么做？
徐汇法院完成全国首例提取DNA样本的国际司法协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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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顾承骁

本报讯 松江某电子商务公司专卖衣

服饰品， 然而， 仓库里的部分商品没有卖

出记录却不翼而飞了， 原来是仓库管理员

潘某监守自盗,还利用偷来的衣物自行开

网店售卖。 近日，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涉

嫌职务侵占罪对潘某提起公诉， 因其有坦

白、认罪认罚、退赔谅解等情节，最终，其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宣告缓刑。

松江某电子商务公司专卖衣服饰品，

产品种类多而杂， 每天的销售量很大。 某

日， 该公司发现， 自己仓库里的部分商品

没有卖出记录却不翼而飞了。 相关员工盘

查发现， 仓库系统里的货物数量被人篡改

了， 货物就和减少的库存一起消失于仓库

中。 而且， 这个作案者十分精明， 每次都

是少量减少， 让人无法察觉。

偷了这么多东西， 自己穿用是穿用不

完的， 那能到哪去呢？ 于是， 公司通过在

电商平台上比较同类货物， 找到了这些货

物的去向。

该公司发现， 有一家网店卖的产品和

自己丢失的产品十分一致， 而且， 价格竟

然还低于进货价， 比如进货价 1000 多元

的裙子， 这家网店居然只卖 700， 这引起

了公司的怀疑。 此外， 公司还发现， 有一

名二手交易平台上的用户也存在同样的情

况。

最重要的是， 这两家店家留在电商平

台上的联系电话也似曾相识， 仔细辨别

后， 公司发现， 这居然就是自己公司仓库

管理员潘某的号码。

警方接报后， 将潘某传唤至派出所。

潘某交代， 公司大量衣物饰品丢失确实是

她所为。 她坦白， 2017 年下半年至 2019

年 6 月， 作为唯一的仓管人员， 自己利用

职务之便多次窃取公司商品， 并拿到网上

售卖。 “我拿公司的东西都是在上班期

间， 仓库内都是有探头的， 我一般会用黑

袋子将物品装起来， 在仓库边上有我挂包

的地方， 大件的衣服直接包着黑袋子带出

去， 小件的物品就放进包里。”

潘某借助监控死角， 将仓库内的衣

服、 饰品、 袜子、 围巾等秘密转移， 每次

拿的不多， 得手后也都会在系统里减少相

应库存， 因此公司对她长期“薅羊毛” 的

行为一直不知情。

对于偷来的衣物和饰品， 潘某选择线

上处理， 在自己经营的网店里和知名二手

交易平台上， 她将赃物半价销售， 总计收

入 10 余万元。

检察官也在此提醒各位网店卖家， 应

加强对仓库的管理， 定期核对库存。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马超

本报讯 记者从徐汇区人民法院获悉，

日前，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同意，上海高院委

托， 徐汇法院成功协助瑞士法院完成我国首

例提取 DNA 样本的国际司法协助案件。

在瑞士苏黎世法院审理的一起抚养费纠

纷诉讼中， 被告瑞士男子与中国孩子的

DNA 鉴定结果成为案件走向的关键。 由于

孩子出生在中国且随母亲长期居住生活在上

海， 疫情期间无法前往瑞士出庭， 瑞士苏黎

世州最高法院依据海牙 《取证公约》， 通过

国际司法协助渠道向我国司法部提交调查取

证请求， 希望我国配合提取案涉中国孩子的

DNA 样本用于鉴定其与该国涉案当事人的

亲子关系。 据悉， 这是我国首次协助外国法

院根据海牙 《取证公约》 提取 DNA 样本证

据。

徐汇法院根据当事人信息， 立即开展实

地调查并进行了电话联系， 并约孩子母亲来

院核对身份、 提交证明材料、 确认送达地

址， 制作了详细的询问笔录， 对当事人身份

信息、 提取 DNA 样本时间等进行了固定。

鉴定当天， 上海高院和徐汇法院的工作

人员共同来到司法部上海司法鉴定中心， 再

次核对当事人身份后， 现场见证当事人按照

预定方案进行 DNA 样本提取工作并进行全

程录音录像。 司法鉴定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指

尖采血， 将血液保存至 DNA 血样本采集

卡。 采集完毕后， 徐汇法院现场进行封存，

并将血液样本及鉴定书通过上海高院提交最高

人民法院审核， 随后， 通过司法协助途径向瑞

方转递。

海牙《取证公约》的全称为《关于从国外调

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Abroad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 根据公约规定，缔

约国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该国的法律规定，通

过请求书的方式， 请求另一缔约国主管机关调

取证据或履行某些其他司法行为。 缔约国应指

定一个中央机关负责接收来自另一缔约国司法

机关的请求书， 并将其转交给执行请求的主管

机关。我国司法部是负责传递请求的中央机关，

接到取证请求后转交作为我国民商事司法协助

请求的中央主管机关———最高人民法院。

域外取证是国际民商事诉讼案件中常常涉

及到的环节， 其过程和结果往往关系到案件审

理的最终结果， 所以也是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

的一项重要内容。 因其与国家司法主权密不可

分， 所以有严格的审查办理程序。 向外国提供

司法协助不得损害我国的国家主权、 安全， 不

得违反我国法律法规， 而且一般调取的证据应

当仅限于该案件的审理使用。 本案中， 我国公

民的 DNA 样本及其数据信息属于我国人类遗

传资源， 其采集、 保藏、 利用、 对外提供必须

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范。 因此， 应我国

要求， 瑞方作出“调取的 DNA 样本及有关信

息仅用于所针对案件” 以及将妥善保管样本的

书面承诺。 此外， 在对外提交样本前， 最高人

民法院和司法部还履行了相应的国内程序。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刘某某看起来似乎是位“好老板”， 在

2016 年至 2018 年经营公司期间， 向多家保险

公司为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险， 为员工投保了

意外伤害险。 然而， 2019 年底， 这名“好老

板” 却被爆出伪造工伤事故骗取保险金： 采用

一张 X 光片反复使用等多种手段向不同保险

公司提起理赔申请多达 36 次。 近日， 虹口区

人民检察院以保险诈骗罪对刘某某提起公诉，

虹口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同一张X?片反复使用

2?内申请36次理赔

2017 年， 为了缓解公司资金紧张， 刘某

某伙同他人多次编造被保险人未曾发生过的保

险事故或夸大损失程度， 并提供虚假的病历材

料和事故证明， 骗取工伤认定和伤残鉴定， 后

向多家保险公司骗取保险理赔款共计 160 余万

元， 另有 170 余万元因被识破未得手。

根据被害单位某保险公司员工陈述，2015

年6月18日至2017年3月26日期间， 刘某某的公

司竟有15起工伤事故向该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类似情况，其他几家保险公司也多次遇到。

2018 年 1 月， 刘某某频繁的理赔申请引

起了保险公司的注意。 其中一保险公司委托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申请理赔的

多名被保险人在不同时间拍摄的多张 X 线片

进行鉴定。 鉴定显示， 这些 X 线片是由同一

个人在不同时间进行拍摄的……保险公司怀疑

刘某某存在骗保行为， 向警方报案。

经查， 2 年间， 刘某某采用一张 X 光片反

复使用等多种手段向不同保险公司提起理赔申

请多达 36 次， 涉案金额高达 330 余万元。

同案犯当庭指认：

“要配合他骗保才能补发工资”

2019 年 11 月， 刘某某经过网上追逃被成功

捉拿归案。 到案后， 刘某某拒不供述自己的犯罪

事实。 但投案自首的同案犯潘某某称， “刘某某

找到我们几个带班组长并告诉我们要配合他假装

工伤骗取保险理赔， 他才能补发工资给我们。”

“我从来都没有受过工伤， 那些 X 光片也不是我

拍的， 之前说是我的都是因为要配合刘某某。”

庭审过程中， 在公诉人出示的详实充分的证

据面前， 刘某某最终当庭承认了所有犯罪事实，

并表示愿意认罪认罚。 经审计， 骗得的理赔款

中， 有大笔资金转入刘某某的个人账户及公司账

户。 根据同案犯供述， 公司收取理赔款的银行卡

实际由刘某某保管和支配。 多项证据证实刘某某

为骗取保险金， 伙同他人以夸大事故损失程度和

虚构保险事故的方式，提供虚假材料，进行骗保，

其行为已经构成保险诈骗罪。 该案将择日宣判。

虹口区检察院检委会委员、 市检察院、 上海

银保监局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听庭评议。

【检察官说法】

本案承办检察官牟莉介绍， 这起案件反映出

保险行业整体防控保险欺诈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理赔审核认定环节制度不严， 风险防范意识不

强； 保险行业尚未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 投

保人诚信评价机制欠缺。

目前， 对投保人无信誉评价机制， 也无信用

查询渠道， 有的违法犯罪人员， 即使在一家保险

公司被发现有异常理赔或骗保行为， 仍可向其他

保险公司投保， 而不会被拉入 “黑名单”， 这也

为不法分子违法犯罪创造了便利条件。 对此， 司

法机关必将加强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杨莹莹

本报讯 一公司“空手套白狼” 开发

共享单车界“万能钥匙”， “薅” 共享单

车公司“羊毛” 9000 余万元。 11 月 11

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李某梁、

张某、胡某、何某伟、丁某胜、黄某根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一案， 检察官当庭建议对李

某梁判处禁止从事计算机相关行业工作。

李某梁等人在未经营任何共享单车实

体业务的情况下， 在手机安卓端、 IOS 端

设计并上架名为“全能车” “全能车

PRO” 的 APP 项目， 以能打开市场上所

有品牌单车为名， 吸引大量用户注册并交

纳押金、 支付使用费， 收取用户充值费用

9000 余万元。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7 年 1

月始， 被告人李某梁作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起意创设“全能车” 项目； 被告人张

某作为研发部总监与被告人胡某、 被告人

何某伟等人采用反编译、 抓包、 破解等方

式， 突破计算机安全保护措施， 获取市面

上运行的品牌单车 APP 与服务器之间传

输的数据包要素、 编写规则及接入端口。

再由被告人胡某带领服务器组组员， 被告

人丁某胜、 黄某根将非品牌单车用户修改

为其事先注册的品牌单车月卡、 季卡用

户， 重新编写数据， 通过虚拟客户端发送

至品牌单车服务器， 获取“哈啰”、 “青

桔” 等共享单车服务器开锁指令， 非法许

可他人使用被害单位车辆。

截至案发， 该公司发展“全能车” 注

册用户共计 476 万余人， 完成订单总数约

3.48 亿条。

闵行检察院认为， 被告人的行为构成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以及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应择一重罪处断， 以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处罚。 同时，

被告人所在单位违反国家规定， 对计算机

信息系统中处理、 传输的数据进行修改，

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非法

获利达 9320 万元， 其行为涉嫌破坏信息

系统罪。

闵行法院对此案将择日宣判。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林桢淑

本报讯 在校博士生丁某在某借贷平台

中， 额度高且信用很好， 这点竟成为犯罪分子

加以利用之处。 在陈某的教唆下， 丁某欠下了

40 万元巨款， 被陈某挥霍一空。 近日， 黄浦

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陈某提起公诉。 黄浦区

人民法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建

议均予以采纳， 判处陈某犯诈骗罪， 依法判处

其有期徒刑 9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元。 同

时， 黄浦检方对本案被害人丁某依法予以司法

救助， 获得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感谢。

2019 年 9 月， 犯罪嫌疑人陈某结识了某

高校在读博士生丁某。 在交往过程中， 陈某发

现丁某在某借贷平台中额度高且信用很好， 因

此向其虚构有途径可以投资赚取高额利息。

陈某在取得对方信任后， 教唆丁某通过向

银行和借贷平台借款及购物， 骗取被害人丁某

财物共计 40 万余元。 至案发， 嫌疑人陈某仅偿

还 2 万余元， 其余钱款被陈某挥霍殆尽， 而丁某

需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近 45 万元。

承办检察官陈志鋆在案件审查批捕阶段， 了

解到被害人丁某的父母在老家务农， 家中尚有幼

弟初中在读， 生活条件较为艰苦， 主动与第六检

察部联系， 告知相关情况并建议关注该司法救助

线索， 并在该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 再次详细询

问被害人债务处理的最新进展。

第六检察部检察官赵芳在收到移送的救助线

索后， 立即联系被害人， 告知其救助权利。

经了解， 丁某每月主要生活来源为学校博士

津贴和补助。 丁某在家人的帮助下已还款 6 万余

元， 但剩余借款无力归还。 据此， 黄浦检察院依

司法救助相关规定对丁某一次性发放司法救助

金。

近日， 被害人丁某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寄送

了感谢信。

教唆在校博士生网贷欠下巨债
法院严惩骗子， 检察官救助被害人

电商仓库管理人员监守自盗
借此开网店获利 10余万元
被判有期徒刑 10个月

开发共享单车界“万能钥匙”

“薅羊毛”9000余万元
闵行检察院建议对主犯判处从事计算机相关行业禁止令


